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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66號7、
8樓
承辦人：陳思琪
電話：03-3322101#6863
傳真：03-3325270
電子信箱：1006380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交運字第11103460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交通部鐵道局函請本府協助高鐵沿線之遙控無人機安全

宣導案，請協助轉知周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鐵道局111年12月6日鐵道營字第111350366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本市高鐵沿線區域屬遙控無人機禁止活動區域，已由

相關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，並公布於民航

局之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，倘未經核准進入禁限航活

動區域，將依民用航空法相關規定予以裁處。

三、另台灣高鐵公司為維護高鐵行車安全，高鐵沿線（含軌

道、系統設備、場站設施等區域）周邊嚴禁以遙控無人機

進行飛行或空拍可能影響高鐵行車安全之移動物體，倘貴

單位及民眾若發現前述物體鄰近或侵入高鐵沿線時，請即

通報該公司行控中心 03-262-2905或警察機關。

正本：本府各局處(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10119666

■■■■■■資訊及科技教育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2/09 15: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